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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8969429][bookmark: _Toc130550198]生产经营单位锂电池使用安全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31429][bookmark: _Toc534959493][bookmark: _Toc130550199][bookmark: _Toc118969430]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电化学储能电站设备设施遵循的安全规范要求以及锂电池的厂内运输、存储、使用、检验测试、充放电、报废等全过程安全管理，主要用于锂离子电池行业的安全管理等活动。
[bookmark: _Toc118969431][bookmark: _Toc22989][bookmark: _Toc130550200][bookmark: _Toc53495949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1048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70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26851 火灾声和/或光警报器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12268-2012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T 40090 储能电站运行维护规程
GB/T 36558 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36549 电化学储能电站运行指标及评价
GB/T 34131 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36276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J 115-1987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JT 618-2004 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
JT/T 617-2018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bookmark: _Toc534959495][bookmark: _Toc8955][bookmark: _Toc130550201][bookmark: _Toc118969432]3  术语和定义
下列缩略语以及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锂电池 lithium ion cell
含有锂离子的能够直接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该装置包括电极、隔膜、电解质、容器和端子等，并被设计成可充电。
3.2
锂电池组 lithium ion battery
由任意数量的锂离子电池组合而成且准备使用的组合体。该组合体包括适当的封装材料、连接器，也可能含有电子控制装置。
3.3
[bookmark: _Toc19]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BMS） 
监测电池的状态（温度、电压、电流、荷电状态等），为电池提供管理及通信接口的系统。
[GB51048-2014,定义 2.0.4]。
3.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用于电化学储能电站和锂电池相关的电气火灾及电池火灾的自动探测及报警的装置。 
3.5
灭火系统 fire protection system 
可自动和手动喷放灭火介质，用于抑制锂电池和电化学储能电站相关电气火灾及电池火灾的灭火装置。
3.6
监控系统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以应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为基础，实现对锂电池储存库和电化学储能电站内监控系统、电池管理系统、储能变流器、配电二次设备、消防系统以及视频和环境监控设备等其他站内设备的信息采集、处理、监视、控制、运行管理等功能的计算机应用系统。
3.7
锂电池存储库 Lithium battery repository
是指符合锂电池存储安全要求，专门用于储存锂电池、电池组的库房，一般至少要符合丙类仓库消防要求。
3.8 
锂电池安全柜 Lithium battery safety cabinet
是指专门用于储存锂电池的安全柜，并符合锂电池存储安全技术要求。
3.9
锂电池使用 Use of lithium battery
是指锂电池、电池组作为部件进行相关产品生产过程。
[bookmark: _Toc534959496][bookmark: _Toc118969433][bookmark: _Toc130550202]4  通用要求
4.1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等法规要求，坚持锂电池安全风险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精准治理原则，相关企业应积极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4.2 在锂电池厂内运输、存储、使用、检验测试、充放电、报废等阶段，应充分考虑锂电池安全稳定的需要，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
4.3 企业锂电池相关工作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都应了解锂电池工作原理，掌握锂电池安全事故诱发因素及其影响关系，应具备必要的锂电池安全知识和业务技能，经岗位教育培训后方可上岗，并定期（每半年至少1次）接受相关的安全培训；
4.4 企业在锂电池各项生产活动中，其采购、采用的锂电池都须符合国家、行业标准以及相关规范要求的合格产品，应能提供相关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4.5 企业锂电池安全管理中的所有环境都应考虑到抗震、防洪、防火和防爆等相关要求；
4.6 任何有锂电池的地方，严禁吸烟、电焊、动火等有明火发生的行为及作业；
4.7 任何情况下不要私自拆卸电池，拆卸电池会导致电池内部短路，引起起火、爆炸、有害气体或者其它问题；
4.8 企业应建立健全锂电池全过程各项安全技术资料档案和规章制度，企业应建立涉及锂电池的相关生产活动的风险清单，并针对性制定其典型操作票和工作票以及交接班、巡视检查、设备定期试验轮换等制度、运维规程、锂电池系统安全作业手册、应急预案等；
4.9 锂电池和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管理除了适用本标准之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等其他相关标准，本标准如有同国家、行业标准或者相关规范冲突的，按照国家、行业标准以及相关规范执行。
[bookmark: _Toc118969434][bookmark: _Toc130550203]5  锂电池安全要求
5.1 锂电池厂内运输安全要求
5.1.1 锂电池在运输和装卸应按JT 618-2004 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和JT/T 617-2018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的要求执行；
5.1.2 锂电池在运输过程中严禁接触明火、高温环境；
5.1.3 锂电池不应与其他危险物品同车运输，锂电池不得跟其他可燃易燃物品一起进行运输；
5.1.4 锂电池运输、装卸前应牢固安装包装物，电池应与包装物保持重心平衡，重心与包装几何中心不一致而影响装卸安全时，应在包装上标记装卸受力点；
5.1.5 企业应制定货物的装卸和运输要求，并在包装上设置安装标志和操作指南；
5.1.6 应严格按包装上标识进行作业。装卸、搬运危险物品时，应轻装、轻卸，不应摔、碰、撞击、拖拉、倾倒和滚动，应特别注意防止货物倾倒；
5.1.7 锂电池运输过程中应被保护以防止短路，在同一包装内须预防与可引发短路的导电物质接触；
5.1.8 锂电池运输过程中，电池荷电状态宜控制在30%以内； 
5.1.9 如果电池存在故障、漏电、漏液、变形、起火、浸水等风险时，其包装运输还应有以下特殊防护措施：
1）锂电池包装应选用包括但不限于防泄漏包装、绝缘包装、防起火包装、防震包装、缓冲包装等，包装容器应具有足够的强度；
2）锂电池的运输车辆宜安装烟雾报警装置，运输时应备有封堵、吸附、人员防护等材料和收集容器，收集泄漏物。
5.1.10 电池安装在设备中运输的额外要求：
1）设备应进行固定以防止在包装内移动，包装方式应防止在运输途中意外启动；
2）外包装应能够防水，或通过使用内衬（如塑料袋）达到防水要求，除非设备本身的构造特点已经具备防水特性；
3）电池应使用托盘装载，避免搬运过程受到强烈振动，托盘的各垂直和水平边使用护角保护；
4）电池装载集装箱内须进行加固，包装规范应符合国际、国内及进口国相关要求。
5.2 锂电池存放安全要求
5.2.1锂离子电池应储存于阴凉、通风的环境中，应远离水源、火源及高温环境。禁止将锂电池和其他易燃易爆物品同仓库存放；
5.2.2 加强锂电池储存管理，安排专人负责检查电池存放情况，发现险情及时处理，仓库管理人员应接受过锂电池及其保养与安全防护方面的知识培训以及消防安全培训；  
5.2.3 入库的锂电池宜不高于70%荷电态，出库的产品应重新检测再入库，存在异常的电池应单独存放； 
5.2.4 锂电池存储库必须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按丙类火灾风险标准执行，建筑防火等级不低于二级，宜砖墙实体相隔，库房必须采用封闭、防爆或其他相应的安全电气照明设备，存放区应有6米的安全间隔距离或阻燃墙壁隔离；
5.2.5 储存锂电池的货架应用不燃材料分割成小空间，防止电池事故传播；
[bookmark: _Hlk112052379]5.2.6 拆卸或拆解后的电池组，严禁直接重新入库，入库前需重新安装外壳或将外漏连接线用绝缘胶布裹好，避免短路。电芯需用绝缘胶布完全裹住电池正负极金属外壳或放入专用包装，确保不会短路后才可入库存放；
5.2.7 锂电池因运输、调整库房等搬运后，必须检查外包装箱是否有被锐物刺穿、跌落及挤压变形等问题；
5.2.8锂电池应按照不同的品质状态分区存放，每个分区应设置感烟报警器和感温报警器，并联接到报警处理中心，每个分区还应设置消防灭火设施，；
5.2.9 锂电池储存区域应安装全角度视频监控系统，并安排人员值班，保证24小时不间断，以便及时发现险情并迅速处理；
5.2.10 因锂电池特性问题，储存环境宜在18-25℃内。同时应有效控制仓库湿度，避免仓库长时间处于极端湿度（相对湿度高于90%或者低于40%）；
5.2.11 禁止长时间存储损坏的电池。如果发现电池有异常，例如包装损坏、电池包裹变形、有电解液的味道、漏液等，及时进行安全处理；
5.2.12采用锂电池安全柜方式储存锂电池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柜体四周壁板、顶板、柜内隔板均需使用三层夹板，外层使用抗拉强度不小于345MPa、厚度不小于1.2mm钢板，夹层使用厚度不小于50mm的A2级耐燃材料。柜门应使用带防火闭门装置的钢制甲级防火门，且防火锁的耐燃时限不能低于防火柜门耐燃时限；
2）柜顶有减压表面，以在发生事故时平衡内部和外部压力；
3）有快速抽取有害或易燃易爆气体的高性能通风系统；
4）可以注入惰性气体帮助控制危险反应，还应集成快速有效的灭火装置；
5）应设置火灾传感器，并能和灭火装置联动；
6）应设置气体传感器，用于识别可燃气体和有毒有害气体；
7）锂电池安全柜应合理设置小的隔间用于锂电池分区存储，单个隔间锂电池应布置单独的灭火装置，每个隔间之间应采用有效手段避免发生锂电池事故热传导，其事故不影响其他隔间的电池安全；
8) 具备温湿度探测和控制系统，宜具有锂电池热失控初期电池状态预警能力，其电气性能应符合防爆要求；
9）锂电池安全柜应放置在合适、安全的空间内，不宜露天放置。
5.3	锂电池检验测试安全要求
5.3.1锂电池、锂电池组检验测试要配备独立检验区域，检验区域避免堆放易燃易爆物品，配备灭火器，定期点检，检验后电池、电池组第一时间归还锂电池存储库或锂电池安全柜；
5.3.2锂电池检验过程中有异常锂电池、电池组、电芯需要放在指定单独区域；
5.3.3 如非特殊要求测试后的锂电池、锂电池组荷电量不得超过30%，再重新放入存储锂电池仓库或锂电池安全柜；
5.3.4进行极限测试等增大电池、电池组组（电芯）安全风险的测试时，做好风险分析，必须在配备消防喷淋、排烟、防爆、监控等安全设施完备后进行操作，控制台与测试分开设置，控制台在测试室外；
5.3.5针对锂电池电池组等密封式高温测试或长循环次数测试，测试设备需要采用抗爆或泄爆措施；
5.3.6锂电池测试区域均应配置防爆桶（内有水）、隔热手套、灭火毯、灭火器、钳子等基础安全设施；
5.3.7 锂电池测试区域应在每一区域单独设计排风系统，排风次数每小时不少于12次。
5.4	锂电池使用安全要求
5.4.1锂电池、锂电池组不允许一次性上料，锂电池、锂电池组未上料由锂电池存储库管理，已上料的放入指定专属库中进行管控；
5.4.2锂电池、锂电池组需单独平整放置，不允许堆放、乱放，单节电芯需独立包装，并做好电池包间的隔离防护；
5.4.3 若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额定容量的80%以下，应停止使用并对电池进行安全处理；
5.4.4 使用锂电池、锂电池组生产好的成品要及时入成品库，未入库成品要指定单独区域存放；
5.4.5 使用过程中避免电池短路、过充或过放；
5.4.6 保持锂电池的使用环境温度在20-45℃以内；
5.4.7 保证锂电池使用环境的干燥度，避免电池受潮；
5.4.8 电池使用现场应配置故障、事故锂电池处理桶和灭火器材等应急装备。
5.5 锂电池维修、报废安全要求
5.5.1 报废锂电池存放前，应用绝缘袋包装，防止正负极碰触短路；
[bookmark: _Hlk113352428]5.5.2 废旧锂电池、锂电池组应单独存放，存放区域需独立布置，在符合正常锂电池存放安全要求基础上并采用防爆电气和甲级防火门，同时设置警示标识，禁止随意丢弃；
5.5.3存放的废旧电池应定期进行无害处理，处理周期不超过每半年1次，退役、报废或故障电池应由专业的具有资质回收企业进行回收处理；
5.5.4严禁私自拆卸、维修、回收以及处理废旧、退役、报废或故障锂电池，应找符合资质要求的第三方进行处理；
5.5.5废旧电池存放时应处于完全放电状态，应符合锂电池存放安全要求，废旧电池应按照正极材料的不同，分类存放；
5.5.6 废旧电池若出现漏液、冒烟、变形、漏电等状况，应将其浸泡在饱和盐水中不少于48小时后处理；
5.6 锂电池充放电作业及用电安全
5.6.1锂电池充放电作业需要在通风透气、温湿度适宜的环境下进行，锂电池充放电区域需要远离核心区域，锂电池储存、锂电池使用等区域严禁进行锂电池充放电作业，锂电池充放电区域宜设置独立防火分区；
5.6.2 充电作业须选用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质量可靠的充电器，符合包括短路保护、制动断电功能、过流保护功能、防失控功能、充电器防触电和防反接等方面的安全要求，电池组宜采用具有平衡功能的充电器；
5.6.3 锂电池进行充放电作业前，首先要检查电池是否合格（包括确认电池是否有损伤、变形、漏液、冒烟、漏电等异常情况），如有问题不得进行充放电作业并及时对电池、电池组进行安全处置；
5.6.4 锂离子电池充放电作业要避免过充和过放；
5.6.5 防止在高温或者低温的环境下对锂电池进行充放电，锂电池充放电电流不得超过规格书标识最大电流； 
5.6.6 锂电池充放电作业时应使用符合国家相关电气标准的电源电路。
[bookmark: _Toc130550204][bookmark: _Toc118969435]6  电化学储能设备设施安全要求
6.1 储能电池的选用应符合GB 51048《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GB/T 36276《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等有关规定。储能电池应经过热安全、机械安全和电气安全型式试验，供应商应提供第三方机构认证证书和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的第三方储能电池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6.2 储能电池的电气安全性能、热安全性能、机械安全性能、环境安全性能应符合相关规定及实际使用要求，不同体系电池的具体要求应符合GB/T 36558《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B/T 36276《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GB/T 34866《全矾液流电池 安全要求》、NB/T 42135《锌溴液流电池通用技术条件》等有关规定；
6.3 BMS应符合GB/T 34131《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6.4 储能变流器选用应符合GB/T 34120《电化学储能系统储能变流器技术规范》、GB 51048《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GB/T 36558《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的相关要求；
6.5 涉及锂电池储能电站相关电池系统、电池管理系统、储能变流器、监控系统、消防系统、空调系统等系统的安全设施应保持正常状态，各类设备应符合 GB∕T 36558《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各项要求；
6.6锂电池储能电站设备设施应至少每季度 1 次对电池进行巡查、维护，及时对存在故障隐患的电池进行保养或者更换，并做好记录。
[bookmark: _Toc118969436][bookmark: _Toc130550205]7 消防设施要求
7.1锂电池储存库、电化学储能电站应配置可燃气体探测系统、火灾报警系统、灭火系统、强制排风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步入式电池舱）等消防设施，相关系统之间应具备联动控制功能；
7.2灭火系统可选用七氟丙烷或全氟己酮灭火、水灭火（喷淋、喷雾、高压细水雾等）和热气溶胶灭火，灭火剂用量应能满足保护单元内的灭火需求；
7.3锂电池相关火灾报警系统应配置感烟、感温及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同时设置声光报警装置；
7.4 火灾报警系统应具有一级、二级火灾报警功能。任意一个探测器（感烟或感温等）动作触发一级报警，处在两个回路内两个及以上探测器（感烟或感温等）动作触发二级报警，同时触发声光报警器动作并输出二级联动控制信号；
7.5 应根据火灾危险性等级要求，配置手提式灭火器。电化学储能电站、锂电池相关场所消防应配置手提式二氧化碳、干粉等非导电型灭火器；
7.6 液流电池报警及灭火系统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液流电池系统应配置漏液传感器、氢气传感器和电气火灾探测器；
（2）有漏液隐患的场所应配备导流槽和积液池等废液收集设施；
（3）有氢气等气体产生的场所应设置废气报警和收集设施。
7.7 储能电站变流器室、主控通信室、配电装置室、继电器室、电缆夹层、电缆竖井以及其他设备火灾报警设计应满足 GB 51048《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的要求；
7.8 储能电站消防安全设施应有下列联动功能：消防应急广播联动功能，室内消火栓系统的联动控制功能，防烟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功能，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的联动控制功能，防火卷帘联动控制功能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功能。联动功能应符合 GB5011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7.9 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地点，应配备品种、数量充足的消防器材，并一直处于良好状态。
[bookmark: _Toc130550206][bookmark: _Toc118969437]8 工业视频监控系统要求
锂电池相关工业视频监控系统配置应符合 GB 50348《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J 115《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等规定，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锂电池存储库或锂电池安全柜安装的视频摄像头应选择防爆型视频摄像头；
（2）对有局部温升可能性的部位可选用具备测温功能的摄像头；
（3）视频监控系统与消防系统宜具备联动功能。
[bookmark: _Toc130550207][bookmark: _Toc118969438]9.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
9.1 锂电池相关企业应将锂电池日常巡检和维护纳入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管理，进行隐患偏差治理、风险管控；
9.2 针对电池可能存在的冒烟、着火、燃烧、爆炸、漏液、异常泄气等风险，应开展事故风险分析，按要求开展应急预案的编制、评审、发布、备案、培训、演练、评估、修订等工作；
9.3 结合锂电池及电化学储能电站风险特点，宜成立应急救援专（兼）职队伍，应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技能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9.4 针对锂电池电池的风险，应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防护面具、防护服等）、正压式呼吸器、灭火器材等应急物资；应建立应急物资清单，定期进行检查维护，确保完好可用，满足应急需求；
9.5少量锂电池、锂电池组（电芯）冒烟、起火并在不会造成次生事故时第一时间投入水（饱和盐水）桶中，或使用沙箱掩埋/灭火器；锂电池、锂电池组（电芯）发生连锁冒烟、起火，水桶或沙箱等无法控制局面的情况，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持续用消防喷淋，事故现场应做好通风，同时立即上报事故信息，并请求救援；
9.6 电池发生事故后，应做好电池的持续降温工作，防止复燃的发生；
9.7 发生事故时按规定及时向上级单位、行业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做好事故上报工作；
9.8 发生事故时与周边企业、医疗、消防等单位做好沟通，企业应保存有效的汇报及联系方式，一旦发生事故，能够实现快速联动，及时得到外部资源支持，将事故损失及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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